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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鼓励金融机构入驻永新县，健全和完善我县金融机构体系，有效提高金融资源利用率，实现金融与地方经济互动发展，根据《中共吉安市委吉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金融改革创新的意见》（吉发[2013]1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永新县设立的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办法所指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经金融监管部门或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在永新县注册纳税的金融机构。高管人员是指获得金融监管部门资格认定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三条 对新设且注册资金实际到位5000万元以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按不超过其注册资本的3‰给予一次性开办经费奖励，单家机构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 给予新设立的分支机构一次性开办经费15万元的补助。

　　第四条 对新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政府部门按实到资本1到2倍资金量存入财政性存款，分支机构财政性存款不少于5000万元，并在正式营业两个月内支持到位，以帮助其做大做强。

　　第五条 对新设金融机构自正式营业之日起，五年内企业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返还50%；其高管个人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前两年全额返还，后三年每年按50%予以返还。

　　第六条 成立引进和扶持新设金融机构领导小组，由领导小组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加强与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沟通联系，积极为其提供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及时帮助解决其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国土、住建、工商、税务部门积极为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权登记、工商登记、税务登记等，提供“一站式”服务。

　　第七条 对在引进金融机构中做出积极贡献的单位及个人，按有关政策给予一定奖励。

　　第八条 县财政统筹设立“引进金融机构奖励扶持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新设立的金融机构奖励扶持。

　　第九条 新设立的金融机构与县内现有的金融机构一并纳入年度考核，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十条 县政府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性存款配置机制，财政性存款“以贷定存”，每年年底根据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存贷比、贷款增长率、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度和对地方财税收入贡献度等指标，对财政性存款进行动态调整。

　　第十一条 支持县外金融机构在我县开展信贷业务。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金融办、县银监办、县人民银行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本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可根据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和修订。
